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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

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概述 

（一）变更日期：2025 年 1 月 1 日 

（二）变更前后会计政策的介绍 

1.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： 

本次变更前，公司全部自营商品存货（含家电、黄金等）统一采用先进先出

法计量。 

2.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： 

本次变更后，公司自营黄金商品存货发出及期末计量统一采用移动加权平均

法，家电等其他自营业务存货计价方法保持先进先出法不变。 

 

（三）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》第四条规定，企业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，

但若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、更相关的会计信息，可依规变更；同时结合证监会《监

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5 号》要求，会计政策变更需有充分合理依据，不

得滥用政策调节利润，本次变更完全符合上述要求，具体理由如下： 

1、适配黄金市场价格波动特征，消除核算弊端：2025 年 9 月以来，受国际

地缘政治、宏观经济及避险需求影响，黄金现货及期货价格呈单边快速上涨态势，

后续存在震荡下行风险，先进先出法会导致各期销售成本、毛利率受批次采购价

格影响较大，不利于准确反映公司自营黄金商品的实时库存成本以及各期经营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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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。 

2、贴合行业惯例与业务实质，匹配存货特性：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

——存货》，第十四条  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、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

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。对于性质和用途相似的存货，应当采用相同的成本计算

方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。公司自营黄金商品属于非定制化、大批量、高周转零

售业务，移动加权平均法是黄金零售行业通用计价方法，更贴合业务实质，确保

会计信息与行业可比。 

3、平滑成本波动，防控经营与财务风险：移动加权平均法可实时平滑黄金

价格波动对成本的影响，均衡各期销售成本与毛利，避免因金价大幅波动导致各

期利润大幅异动的风险，提升财务数据稳定性，符合稳健性原则。 

 

二、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

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。 

 

三、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公司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，能更准确、真实地反映公司财

务状况，符合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，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、公允

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；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 

四、审计委员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

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；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

果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

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 

五、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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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监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的规定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；执行变更后的

会计政策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不会对公司及投资

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，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 

六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无法追溯调整的/不采用追溯调整的 

本次会计变更采取未来适用法，不涉及追溯调整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。 

2、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

 

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4 月 1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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